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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遭小巴撞飛傷重死亡
【本報訊】一名八旬老翁昨晨在黃大仙彩頤里過馬

路時，被馳至紅頂小巴撞倒，彈飛數米外墮地，頭部重
創不省人事，救護員到場包紮後送院，沿途需用自動心
外壓儀器，替老翁施行心肺復蘇，惜送院後證實死亡。

現場在彩頤里近彩虹道對開，遭小巴撞死的老翁姓
岑義（八十一歲），居住附近新蒲崗大廈，徒步十餘分
鐘可抵。涉禍紅頂小巴，從鑽石山港鐵站開往荃灣區，
由姓何司機（五十九歲）駕駛。昨晨八時十分，一輛小
巴載有六至七名乘客，沿彩虹道西行，至上址左轉入彩
頤里準備上落客，期間有一名八旬男途人走出橫過馬路
，司機煞掣不及，小巴車頭將老翁撞倒，並拋開數米外
墮地，頭部重創昏迷奄奄一息，路面有大攤血漬；小巴
車頭損毀，車上司機及乘客則無恙。

爆炸現場在黃大仙上邨達善樓一單位，被捕男戶
主梁×安（四十五歲）居住上址已十多年，與妻子
顏×如（四十歲）育有一名八歲兒子。在事件中，男
戶主僅雙手手臂燒傷，情況穩定；但梁妻面部和上半
身嚴重燒傷，需轉送沙田威爾斯醫院燒傷部治療，傷
勢嚴重，暫時未適宜錄口供；至於兒子，雖受極度驚
嚇，只是耳部輕傷，經敷藥後已出院，算不幸中大幸
，不過受爆炸產生的高熱影響，其頭髮也燙燶至捲曲
。有街坊指爆炸聲響巨大，雖住在事發單位上方十層
樓，睡夢中仍被嚇醒。

夫婦爭執情緒失控
消息稱，男戶主任職裝修工作，據悉有情緒抑鬱，

梁妻則在新蒲崗區一間茶餐廳任散工，同事因見其兒子
較胖，稱呼她 「肥仔媽」。她脾氣頗火爆，有次在屋邨
公園教仔，因大感勞氣厲聲大罵，有街坊上前相勸，也
被粗聲粗氣對待。兩夫婦近月因感情和經濟問題，已多
次發生爭執，激烈情況更逐漸升級，前晚有街坊聞聲擔
心出事，曾報警求助。

昨晨八時左右，戶主夫婦在屋內為家庭瑣事又起衝
突，期間男子情緒失控，突然衝入廚房把門窗關上，再

用士巴拿拆開煮食爐氣喉管，期間手持打火機，竟放出
煤氣企圖自殺。妻子聞到異味大感不妙，馬上衝至嘗試
制止，兩人發生糾纏，期間有人狂性大發，不顧隨時滅
門欲繼續點火，結果發生猛烈爆炸，傳出兩下隆然巨響
。有附近住客更目睹，單位有巨型火球噴窗而出，火舌
隨後縮回屋內，有部分廚房物件及窗簾一度着火。

巨型火球噴窗而出
消息稱，爆炸時兩夫婦雖同告燒傷，但妻子疑因首

當其衝，被烈火灼至皮開肉綻，面部及上半身皆嚴重燒
傷，血肉模糊；男戶主反而只雙手輕傷。因爆發火球火
舌亂竄，八歲兒子雖在睡房熟睡亦無法倖免，幸好只是
頭髮被高熱灼成捲曲，身體未有被嚴重燒傷，但已嚇得
魂飛魄散不斷嚎哭。

消防員接報趕到，立即中斷現場大廈的煤氣供應，
消防員進入單位將火救熄，在客廳發現一家三口傷者，
安排救護車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其中女戶主嚴重燒傷，
稍後需轉往沙田威爾斯醫院留醫。據悉，男戶主送院時
，仍然激動嚎哭。黃大仙警區重案組接手案件，經調查
後將男戶主拘捕，涉嫌縱火和傷人罪，將會羈留在醫院
扣查處理。

「利民會」設熱線
支援情緒受困者
【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黃大

仙上邨縱火傷人案的家庭，過去並沒有向社署求助，
並非該署的跟進個案，現時已安排個別社工，分別跟
進父母及兒子三人，而該名男童已交回其婆婆照顧。

張建宗說，社署特別關注家庭糾紛，有專責小組
跟進涉及兒童的家庭問題，並會了解案件詳情，再研
究服務是否需要改善。另外， 「利民會」今年起成立
一個針對精神困擾人士的熱線服務，只要市民參加有
關服務，可以致電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尋求輔導及
支援。

他又稱，政府在精神健康服務的開支，過去五年
增加三成，由三十四億增至去年四十五億，社區復康
服務也改為一站式，在全港設二十四個服務點，大部
分已找到永久場地。

莽漢引爆煤氣自殺莽漢引爆煤氣自殺險滅門險滅門
妻傷勢嚴重 兒僅頭髮燒焦
【本報訊】黃大仙上邨發生煤氣爆炸企圖自殺事件，一名莽漢昨日為家庭瑣事與妻吵架

後，竟發狂割斷煤氣喉點火，發生猛烈爆炸，有巨型火球噴窗而出，全家三口包括八歲兒子
受傷，幾乎 「滅門一鑊熟」 ，其中妻子身體多達兩成皮膚燒傷，情況嚴重。莽漢涉縱火及傷
人罪被捕，社署已跟進事件。

三青年街頭扑劫被捕
【本報訊】三名輟學兼無業青年，為搵快錢組成

「打劫三人組」，前日凌晨在油麻地彌敦道用長電筒扑
劫一名途人，企圖搶奪財物，被巡邏便衣警員發現事敗
，一人當場就逮，另兩人雖一度逃去，但因落網同黨供
出資料，同日晚上在旺角先後被捕。

被捕三名疑犯分別十六及十七歲，沒有讀書及工作
，涉嫌意圖行劫而襲擊罪。前日凌晨二時許，一名十九
歲青年途經彌敦道近加士居道時，被三賊持長電筒扑頭
企圖打劫，被油麻地特職隊巡經喝止事敗，其中一人被
擒獲，另兩人逃去。前晚八時許，探員根據疑犯供出資
料，先後掩至旺角廣東道和花園街，拘捕在逃兩人，
「打劫三人組」全部落網，並曾押解一疑犯到其廟街寓

所搜查。

七匪劫回收場警拘一漢
【本報訊】七名賊人昨日凌晨配備重型貨車，潛入

打鼓嶺坪輋路一個回收場 「掃貨」，掠去大批電腦器材
及現金，總值達四十萬元；期間負責人返回撞破，慘被
綁起拳腳交加毒打，逞惡後驅車逃去。警方懷疑涉及內
鬼，偵查半日後閃電拘捕一名孟加拉漢，正追緝其他匪
徒歸案。

受傷男子姓徐（四十四歲），面部及手腳被毆傷，
送院敷治後已無礙，在打鼓嶺坪輋路近李屋一間回收場
內工作，佔地逾萬呎。被盜財物包括六萬八千元港元、
三萬七千元人民幣及一批外幣；另外，損失一批手提電
腦及顯示屏，總值三十萬元。被捕孟加拉籍男子（三十
八歲），目前仍被扣查。

【本報訊】高等法院聆案官下令商人陳振聰
，向爭產案勝訴一方的華懋，支付部分訟費，涉
款三千萬元。至於餘款約一億一千萬元，由於陳
振聰對款額有爭議，聆訊排期五月七日至七月中
審訊。另外，律政司申請就陳振聰涉及偽造遺囑
刑事案，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但大律師公會反
對。

陳振聰的代表律師本以包攬訴訟及華懋誇大
訟費為由反對付款，但終審法院上周決定撤回該
兩項反對理由。昨日，代表律師指，陳經估計後
認為訟費只須三千零六萬元，而非一億四千萬元
，結果高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命陳振聰先付三千萬
元訟費，陳有十四日時間提出反對。

高院原訟庭審理律政司指，偽造遺囑刑事案
案情繁雜，涉及遺囑真偽的指紋和科學鑑證專家
的證供，加上案件涉及六名本地律師，或會產生
尷尬，且當局已跟多名本港資深刑事大狀接觸，
無一人有適合檔期，申請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代表控方。但大律師公會反對，指
本地有豐富經驗的大律師，再者，在資深大律師
名單中，有十多名律政司方面未曾接觸的人選，
重申律政司無必要聘外援。張官聽畢雙方陳詞後
，決定押後以書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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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戶主上半身嚴重受傷，送院搶救


